
惠阳府函〔2017〕10号

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区政府部门涉企

信息统一归集公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惠州市惠阳区政府部门涉企信息统一归集公示工作实

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请迳向区工商局反映。

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

2017 年 1 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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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惠阳区政府部门涉企信息统一

归集公示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惠州市政府部门涉企信息统

一归集公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惠府函〔2016〕487 号，下称

《实施方案》）要求，为做好我区政府部门涉企信息统一归集公示

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充分利用我区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下称“共享平台”）

以及地方共享交换平台，实现我区工商部门、各审批部门、行业

主管部门及其他部门之间的信息实时传递和无障碍交换，将各有

关部门涉企信用信息记于企业名下并对外公示，形成覆盖企业、

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各类市场主体的全方位信息，加

强协同监管，落实信用惩戒，增强监管合力。

二、信息归集

（一）信息归集部门。

根据《实施方案》要求，我区涉企信息归集的政府部门包括

区各涉企管理部门（参照市、省驻惠有关单位名单确定对应信息

提供部门，没有直接对应部门的，根据工作职能分工确定对应的

政府部门）。

（二）信息归集内容

1.行政许可信息。归集现行有效的行政许可信息，包括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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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后置审批和备案信息。具体字段包括“企业名称”、“注册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许可证编号”、“许可证名称”、“有效期自”、

“有效期至”、“许可内容”和“许可机关”（详见附件 2）。

2.行政许可变更信息。归集自《实施方案》印发之日起产生的

行政许可事项变动的信息，包括变更和延期信息。具体字段包括

“企业名称”、“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许可证编号”、“变

更事项”、“变更前内容”、“变更后内容”和“变更日期”（详见附件

3）。

3.行政处罚信息。归集行政处罚决定日期为 2014 年 10 月 1

日以后的行政处罚信息。具体字段包括“企业名称”、“注册号”、“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处罚决定书文号”、“违法行为类型”、“罚款金

额”、“没收金额”、“处罚种类”、“处罚决定日期”、“处罚机关”和“处

罚内容”（详见附件 4）。

4.行政处罚变更信息。归集自《实施方案》印发之日起发生过

变动的行政处罚信息，包括经法院判决撤销和上级部门责令改正

后予以纠正的行政处罚信息。具体字段包括“企业名称”、“注册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处罚决定书文号”、“变更内容”、“变更日

期”和“要求变更的机关名称”（详见附件 5）。

5.抽查检查信息。归集 2014 年 10月 1 日起产生的抽查检查信

息。具体字段包括“企业名称”、“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抽查检查类型”、“抽查检查日期”、“抽查检查结果”和“抽查检查

机关”（详见附件 6）。

6.联合惩戒信息。归集 2014 年 10月 1 日起产生的联合惩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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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具体字段包括企业信息（“企业名称”、“注册号”、“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或自然人信息（“自然人姓名”、“自然人证件号码”）、

“限制依据”、“限制期限自”、“限制期限至”和“实施限制机关”（详

见附件 7）。

7.小微企业享受扶持政策信息。归集 2014 年 10月 1 日起产生

的且现行有效的小微企业享受扶持政策信息。具体字段包括“实施

扶持机关”、“扶持依据”、“扶持内容”、“享受扶持政策的数额”、“扶

持政策开始日期”、“扶持政策结束日期”、“企业名称”、“注册号”

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详见附件 8）。

（三）信息归集方式。

1.通过区级政务资源共享平台统一归集。区级相关政府部门按

涉企信息归集要求，将信息统一归集至区级政务资源共享平台，

再推送至市共享平台。我区已建立政务资源共享平台，区政府相

关部门按涉企信息归集要求，将信息统一归集至区政务资源共享

平台。遇到困难和问题，请及时向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反映（联系

人：廖伟军，电话：3802918）。

2.通过归集协同平台归集。尚未实现涉企信息统一归集的区级

政府部门，通过省企业信息归集和协同监管平台（网址为

http://19.16.172.27，下称“归集协同平台”）直报数据。操作指引已

放置在归集协同平台首页，请区各相关部门登录平台自行下载。

省工商局已根据前期收集的部门名单，为各级有关部门编制

归集协同平台登录账户（详见附件 9），有关部门的归集协同平台

登陆账户由市工商局组织分发。对尚未编制账户或账户对应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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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名称有误的，由区工商部门收集情况后向市工商局提出新增或

修改账号书面申请。

首次登录归集协同平台的初始密码与登录账户相同，请各部

门登录后务必修改登录密码，确保账号使用安全。遇到困难和问

题，请及时向区工商局反映（联系人：张志坚，联系电话：3374994）。

三、信息公示

各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广东省商

事登记条例》等规定，于信息产生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将依法应

当公示的企业信息按要求推送归集，由省工商局统一登记于企业

名下并于 20 个工作日内（含上述 7 个工作日）通过公示系统对外

公示。各有关部门对公示的涉企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严格区分涉

密信息和非涉密信息，依法对涉企信息的采集、共享、使用等环

节实行分类管理。

四、信息应用

（一）区工商部门做好企业登记注册信息“双告知”工作。

履行“双告知”职责，根据省政府公布的《广东省商事登记后

置审批事项目录》，组织开展对申请人和审批部门的告知工作，落

实构建“双告知”工作机制。

1.告知申请人。在办理有关登记注册时，区工商部门要根据已

公布的《广东省商事登记后置审批事项目录》告知申请人，其登

记申请涉及后置审批事项的，应当依法取得有关审批部门的审批

后方可经营，并由申请人作出在取得审批前不擅自从事经营活动

的书面承诺。

2.告知审批部门。企业办理登记注册后，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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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按照同级告知原则，将企业登记注册信息及时共享至相应信息

平台，告知经营项目的同级审批部门。区各审批部门或行业主管

部门要及时在相应信息平台获取相关企业登记注册信息，依法办

理相关商事登记后置行政许可，履行审批和行业管理职责，切实

做好后续监管工作。

（二）加强企业信用联合惩戒。

各有关部门要及时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下载经营异

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重大税收违法当事人名单、失信被

执行人行贿犯罪档案等失信主体名单，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

条例》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商总局等 38 个部门印发的《失信企

业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要求，在市场准入、行政许

可、资质认定、享受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政府采购、银行

信贷、工程招标投标、国有土地出让、企业上市、劳动用工、产

品质量、食品药品安全、授予荣誉称号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

禁入，积极运用公示系统的各类企业信息，建立健全跨部门联动，

形成“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机制。区各有关部门要进

一步细化信用联合惩戒的相关制度，充分使用公示系统中企业名

下信息，促进协同监管和信用约束。

五、工作职责

（一）区政府对涉企信息统一归集公示工作负总责，承担主

体责任。

负责本级注册登记企业的信息归集公示工作，按要求制定本

地落实方案，建立分工明确、责任清晰、督查有力的工作机制，

建设本级涉企信息归集等相关信息平台，督促区相关部门按照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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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路径实现涉企信息的及时、准确、统一归集并公示。

（二）区各有关部门对涉企信息统一归集公示工作具体负责，

承担直接责任。

按照“谁产生、谁提供、谁负责”的原则，负责将本部门涉企

信息及时、稳定、准确地推送，加快推进本部门各类网站、平台

和系统的建设，确保各类信息数据准确、高效便捷地交换共享与

公开公示。区各有关部门在做好本级涉企信息归集的同时，要主

动对接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加强对本行业、本系统的业务指导，

督促下属单位按要求做好信息归集工作。

（三）区工商部门在区政府统一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政

府部门涉企信息归集公示工作的综合协调、督促指导、跟进反馈

等工作。

区经信部门要与区工商部门协同做好公示系统与上级共享平

台的数据对接工作，及时向市级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交换共享

数据，并对有关单位提供的信息进行梳理确认，做好相关技术指

导。

六、工作保障

（一）建立工作机制。

成立政府部门涉企信息统一归集公示工作协调小组，由区政

府分管领导担任组长，区工商局、区经济和信息化局主要负责人

担任副组长，统筹协调解决企业信用信息统一归集公示工作中的

重大事项，督促指导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协调小组日常

工作由区工商局承担。

（二）加强工作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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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将政府部门涉企信息统一归集公示工作作为重点督

办任务，列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市场监管体系建设”工作考评

内容。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推进信息归集公示工作落实情况的监

督检查，建立工作责任制和督查机制，实施奖优惩劣，对不认真

履行工作职责的人员要追究行政责任。

（三）落实资金保障。

各有关部门要在资金上给予保障，提高自身信息化建设工作

水平。对达不到信息交换、归集要求的，要对现有软件、硬件进

行升级、扩容，实现政府部门涉企信息统一归集、记于相对应企

业名下并按规定进行公示。

（四）扩大工作宣传。

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涉企信息统一归集公示工作的宣传，重点

突出建设的目的、意义和作用，通过主流媒体、集中宣传活动、

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宣传等多种方式，提高社会认知度。

附件：1.有关部门名单

2.行政许可信息归集数据标准

3.行政许可变更信息归集数据标准

4.行政处罚信息归集数据标准

5.行政处罚变更信息归集数据标准

6.抽查检查信息归集数据标准

7.联合惩戒信息归集数据标准

8.小微企业享受扶持政策信息归集数据标准

9.区级部门归集协同平台登录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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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区有关部门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序号 单位名称

1 区发展改革局 21 区工商局

2 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22 区质监局

3 区教育局 23 区体育局

4 区科技局 24 区林业局

5 区外事侨务局 25 区海洋与渔业局

6 区公安分局 26 区安监局

7 区民政局 27 区旅游局

8 区司法局 28 区城管执法分局

9 区财政局 29 区食品药品监管局

10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30 区金融办

11 区国土资源分局 31 区人防办

12 区环保局 32 区档案局

13 区住房城乡规划建设局 33 区公用事业局

14 区交通运输局 34 区房产局

15 区水务局 35 区国税局

16 区农业局 36 区地税局

17 区商务局 37 区气象局

18 区文广新局 38 区盐务分局

19 区卫计局

20 区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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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区委有关部委办局，区人大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纪

委办公室，区法院，区检察院，区武装部。


